[bookmark: _GoBack]杭州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项目技术规范和服务要求（2026年）

[bookmark: _Toc294777238][bookmark: _Toc236047431][bookmark: _Toc403990630][bookmark: _Toc325541620][bookmark: _Toc335837259][bookmark: _Toc204483585][bookmark: _Toc322952583]项目咨询：朱老师 13777496492
根据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DA/T 31-2017)要求，制定杭州师范大学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规范。具体说明及要求如下：
1.纸质档案数字化符合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（DA/T 31－2017）》规范。
2.数字化采用扫描仪需为平板扫描仪，禁用高速扫描仪。
3.扫描分辨率300DPI，原始名册档案TIFF格式、PDF格式各一套，经处理、虚化档案保留PDF格式一套；对于案卷中出现如文字偏小、密集、清晰度较差等情况，可将分辨率提高到600dpi。其命名和对应档案的档号保持一致。
4.承接数字化项目公司必须具备档案数字化业务资质，中标后与杭师大档案馆签订馆藏档案数字化合同、档案信息保密协议。执行数字化人员需具备档案岗位上岗证书，施工人员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，人员队伍信息表及保密协议复印件报档案馆备案。
5.数字化工作需在档案馆指定场所内执行，禁止外带档案案卷，如需外送扫描的，需经档案馆馆长批准。
6.承接方制定项目施工管理制度包含岗位管理、人员管理、场地管理、设备管理、数据管理、档案实体管理等方面，并报档案馆备案。
7.严格按照数字化标准流程施工，加强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全流程安全管理，做好案卷进出库交接、施工场所案卷管理及数据安全管理，确保档案实体和数字档案安全。
8.纸质档案数字图像保存格式为TIFF和双层PDF两种格式，以档号为基础对数字图像命名，并与档案管理系统目录数据关联挂接，准确率100%。
9.按档案馆档案查询利用要求，针对招生、毕业名册信息进行页面优化处理，虚化档案上其他无关人员敏感信息，保持档案页面结构完整，符合一人一页查档要求。
10.最终数据拷贝2份移动硬盘，做好数据目录，粘贴信息标记，并移交给档案馆。

